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公開活動後見記者，政府有決心
改善本港司法互助、移交逃犯的制度，修訂《逃犯條例
》不單只為處理台灣殺人案，也顧及往後其他個案。她
說，以往類似個案因欠缺法律基礎，以致疑犯不能移交
，政府希望作出改善。

盼外國政府勿人云亦云
林鄭月娥表示，一些反對人士對法案涉及內地即指

不行，一些甚至認為法案內容基本上沒有問題，只要疑
犯移交內地予以剔除，法案一個月內即可獲通過。她指
出，這種做法具有偏見，甚至另有目的。林鄭月娥引述

行會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所說，今日政府的工作，
只要涉及中央、涉及內地，都會受到這種帶有偏見的立
場來反對，這是非常可惜的。 「如果香港社會繼續這樣
下去，我們一方面說希望成功落實 『一國兩制』，但可
能有些人士根本在做一些工作，會令 『一國兩制』很難
行穩致遠。」

林鄭月娥指出，今次修例並不是香港獨有的工作，
各國政府都有國際責任改善整體的治安。她說，相信無
論是英國、美國、加拿大都有逃犯移交的安排，有一些
是長期協議的安排，有些是個案移交的安排。 「我希望
外國的組織或政府，要看清楚我們的建議然後才作出一

個看法。如果他們真的要作出一個看法，需要看清楚這
方面的內容，不能夠人云亦云。」

已盡力改善行政立法關係
對於立法會 「拉布」問題，林鄭月娥感嘆稱，自從

2018/19立法年度開始，儘管是修訂了議事規則，但是在
立法會的工作並不順暢。逃犯修例法案委員會周三召開
首次會議，會上未能選出主席和副主席，林鄭月娥表示
，特區政府深感失望和遺憾。委員會4月30日舉行第二次
會議，林鄭月娥期望屆時順利選出正、副主席，讓法案
審議工作盡快開展。她又指出，本立法年度已過半年，
未計及小工程整筆撥款，經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的新
工務工程項目只有88億元，相對於政府準備提交與立法
會審批的1700億元工程項目，僅佔5%。

目前距離立法會休會不足三個月，林鄭月娥呼籲議
員為公眾利益着想。她指出，倘部分議員在議會繼續採
取不合作，甚至抗爭行為，最終只會 「拖着香港」，令
社會一事無成，開拓土地、發展運輸基建等項目難以開
展。林鄭月娥表示，行政立法關係有賴互相信任，雙方
都要有誠意，她上任兩年以來已展示最大誠意，但目前
已達個人能力難以改善立法會情況的地步。

《逃犯（修訂）條例》法案委員會至今未選出主席，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對此感到非
常失望和遺憾。對於反對派要求特區政府加入 「日落條款」 ，只針對處理台灣殺人案，林鄭月
娥表明，有關建議並不可行，政府不會接受。她指出，一些反對人士對法案涉及內地即指不行
，認為這種做法具有偏見，甚至另有目的。林鄭月娥又說，修例對於人權或程序保障方面與國
際標準沒有什麼分別，希望外國的組織或政府要看清楚建議才評論，不要人云亦云。

林鄭：反對派阻修逃犯例別有用心
拉布累港一事無成 行政立法須有互信

【大公報訊】《蘋果日報》昨日報道稱， 「2047
香港監察」召集人錢志健對修訂《逃犯條例》感到震
驚，他已準備在三年內與家人返回加拿大。全國政協
副主席梁振英昨晚在社交網站發帖，直指錢志健是 「
佔中十死士」之一，但在 「佔中」期間人間蒸發。梁
振英說： 「『佔中』潰敗，為什麼？關鍵原因是多數
主事者只有口水沒有擔當。」

梁振英指出，《蘋果日報》關於錢志健的報道，
只介紹他是 「2047香港監察」召集人和資深對沖基金

經理，沒有重提他另一個嚇人的身份： 「佔中十死士
」之一。

「佔中」後沒有自首
2013年4月28日，所謂 「佔中十死士」和 「佔中

」三個發起人見記者，表示 「他們決志參與佔領中環
，事後將主動自首並在法庭不作抗辯。」

梁振英稱，錢志健在 「佔中」期間人間蒸發，而
「佔中十死士」中，除了邵家臻，錢志健和其他人都

沒有自首。
「現在錢志健以為大家不記得他當日的承諾，今

天又指指點點，可信嗎？」梁振英亦質問錢志健： 「
錢先生，你真的擔心 『逃犯條例』，為什麼敢在香港
再等三年？」

梁振英亦要求錢志健離開香港前告知大家幾時離
開，他會去信入境處要求入境處在機場收回錢和家人
的身份證。 「你也應該知道，你的外國護照並不保證
你有權進入香港。」

梁振英批錢志健有口水沒擔當

立會四委員會今赴長三角參訪
【大公報訊】記者馮瀚林報道：立法會四個事務委員會今日一

連四日到上海及杭州考察，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創新及
科技局局長楊偉雄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亦會參與。三位
局長將與立法會議員考察當地在創新科技、經濟金融、文化保育、
教育和旅遊等方面的最新發展，了解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的發展情況
，並與省市領導和在當地生活、工作和就學的港人會面。

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工商事務委員會、財經事務委員
會和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將會到上海、杭州進行為期四天
的聯席事務委員會職務訪問。今次由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擔任團長，
副團長分別是工商事務委員會主席姚思榮、財經事務委員會主席張
華峰、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葛珮帆和經濟發展事務委員
會主席鍾國斌。

了解當地最新經濟發展
由於長三角地區發展對香港具有策略意義，這次職務訪問旨在

讓議員到訪上海及杭州，親身了解該地的最新發展。議員亦會與浙
江省政府及上海市政府的代表會面，並出席 「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
展情況介紹會」。

今次訪問團前往考察的地點包括中國商飛上海飛機製造有限公
司、上海證券交易所、阿里巴巴集團、杭州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
區等。

原本七名反對派議員都有報名，但後來他們聲稱要表達對《逃
犯條例》修訂的不滿，於是集體退團。有批評指，反對派將 「修例
」與考察團捆綁，是政治綁架經濟民生。

【大公報訊】記者馮瀚林、周宇報道：近期，有
個別國家及其駐港領事機構、一些外國非政府組織對
香港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表達關切，有的還聲
稱修例影響香港新聞自由。對此，外交部駐港公署發
言人表示，香港特區政府多次強調，此次修訂《逃犯
條例》旨在使香港可以與那些尚無長期合作安排的司
法轄區開展個案合作，所採取的標準也符合移交逃犯
的通行做法，是為彌補制度漏洞，彰顯正義。包括新
聞和出版自由在內的香港居民享有的自由和權利受《
基本法》和香港法律保護。發言人強調，特區政府依
法修訂《逃犯條例》，是香港特區的內部事務，任何

外國或外國組織應尊重香港特區法治，尊重特區正常
的立法進程。

英國駐港總領事賀恩德出席電台節目時，聲稱對
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表示關注，因為很多英國人
會到港做生意、旅遊或過境。被問到對於香港外國記
者會前副主席馬凱不獲簽證的看法，他聲言事件令人
擔心將來會否有同樣的情況，尤其是針對英國記者。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認為，有關講法只是政治
包裝，過去幾年英資、美資公司在香港設立支部或總
部，而商界向來很敏感。若果香港出現這些憂慮的情
況，英國的公司應該一早撤資。至於所謂任意移交逃

犯，陳勇表示，香港法庭在移交逃犯起了把關作用。

何啟明：與馬凱事件不同性質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表示，英國干預香港內

部事務已經達到 「戾橫折曲」的程度。馬凱是按照現
行法例規定不發出工作簽註，即使在日後逃犯條例立
法後，馬凱亦不會因為《逃犯條例》而有任何影響。
自《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中國已根據基本法落
實相關承諾，而基本法及 「一國兩制」在香港亦行之
有效。英國無謂繼續干預香港事務，而是應該集中處
理英國國內的矛盾。

駐港公署：外國應尊重香港法治

【大公報訊】記者周宇報道：立法會《逃犯（修
訂）條例草案》委員會首次會議因反對派議員 「拉布
」而未能如期選出正副主席，反對派日前更提出要求
修例不設追溯期、設立 「日落條款」云云，引發社會
熱議。兩位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和黎棟國相信大眾
不會接受反對派的上述提議，並促請立法會盡快通過
《逃犯條例》修訂。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和常務副主席黎棟國昨日在
電台節目中就修訂《逃犯條例》展開討論。葉劉淑儀
表示，特區政府期望七月前完成對《逃犯條例》的修

訂。她說，自己擔任保安局局長期間曾處理過 「張子
強案」，但當時無法將嫌疑人由內地移交香港，觸發
立法會敦促她與中央政府討論相關移交安排。葉劉淑
儀強調，若修訂後的《逃犯條例》不設追溯期，則無
異於給逃犯機會 「逃之夭夭」。

黎棟國：普通法國家有先例
她續指，反對派在法案委員會 「拉布」令她感到

「好嬲」，因為修例有急迫性。
黎棟國形容不設追溯期等同之前訂立的都是 「廢

」，而若設立 「日落條款」，則現行法律的真空問題
依然未能得到解決。

他說，加拿大、新西蘭及愛爾蘭等實行普通法的
國家，都接受以個案形式安排移交，可見此舉並非香
港獨創。

對於民主黨涂謹申主持法案委員會被指濫用規程
「拉布」，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指出，當最資深議員

主持法案委員會選舉正副主席時，行使如主席般的權
力趕其他議員離開會議室，這一做法是否合理，值得
各界探討。

葉劉淑儀：修例有急迫性 須設追溯期

【大公報訊】記者湯嘉平報道：香港童軍百
周年紀念大樓於昨日起全面啟用。行政長官、香
港童軍總領袖林鄭月娥蒞臨參觀，並為紀念牌匾
揭幕儀式主禮。她致辭時表示，去年在《施政綱
領》中宣布對青年團體的恆常資助增加百分之十
，相信總會能利用新增資助、新場地，舉辦更多
活動、交流和訓練，推動童軍運動發展。

林鄭主持紀念牌匾揭幕儀式
為確保童軍運動能夠配合社會發展，提供更

優質及多元化的配套設施予青少年成員，香港童

軍總會將位於灣仔日善街23號前港島地域總部地
皮，重建成香港童軍百周年紀念大樓。大樓由原
來的5層變為現時的21層，設有領袖訓練學院、
航空訓練中心、港島地域總部、區總部、旅團集
會場地、活動室、圖書館、童軍物品供應社、演
藝中心及展覽廊等場地。

林鄭月娥昨日在開幕禮上笑言，自己兩個兒
子年少時亦是童軍成員，作為管接管送的媽媽，
難免常來此處，留下不少回憶。她認為，是這棟
樓裏的人們幫助小朋友們建立童軍精神，以及一
種自律、為社會服務的精神。這種精神也成就不

少業界精英，如童軍總會總監鮑紹雄、終審法院
法官陳兆愷等。

林鄭月娥又建議各位童軍成員多參加政府舉
辦的各項交流計劃，利用政府資源提升自己、擴
闊眼界。例如有志創業的青年可申請由民政事務
局發起的、在 「青年發展基金」下推出的兩個全
新資助計劃，赴大灣區雙創基地交流，把握當中
機遇。此外，成員亦可參加政府舉辦的 「內地專
題實習計劃」，通過在故宮博物館、中國科學院
等地實習，了解國家在科研、生態和文化保育工
作的最新發展和成就。

童軍百周年紀念大樓啟用 5層變21層

【大公報訊】記者周宇報道：保安局日前在官方網
頁及YouTube上載了兩條各長約一分鐘的宣傳短片，保安
局副局長區志光在兩條短片中出鏡講解修訂《逃犯條例
》。區志光以實例說明條例中較為複雜的 「雙重犯罪」
原則，用具體條款解釋對 「政治罪行不移交」的保障，
他強調，修訂後的《逃犯條例》將繼續保留現有的相關
法律保障。

「雙重犯罪」原則將保留
區志光在一短片中首先表明，政府提出修例旨在填

補法律漏洞，現行條例所有的法律保障，包括 「雙重犯
罪」原則會繼續保留。他說， 「雙重犯罪」是指某個犯
罪行為必須在兩地都屬刑事罪行，比如，藏有大麻在香
港屬刑事罪行，但在某些地方藏有一定數量以下的大麻
並不犯法，故即使香港向這些地方提出移交逃犯，對方
也會拒絕移交；再如，曾有國家向香港提出移交申請，
稱有疑犯在該國涉嫌非法出口武器，但由於該國所指的
武器在香港並非受管制物品，即在香港出口並不犯法，
故特區政府拒絕移交。

在另一短片中，區志光講述了 「政治罪行不移交」
的三項條款保障。他說， 「第一個條款說，無論對移交
的罪行怎樣描述，如果屬於政治性質的話，是不會移交
；第二條說，就算怎樣用另一種罪行包裝，但實際上是
由於該人的種族、宗教、國籍或政治意見而被檢控或懲
罰，都不會移交；第三條說，該人如果是因為種族、宗
教、國籍或政治意見，而在審訊時可能蒙受不利或者被
懲罰，亦都不會移交。」

據悉，這是區志光首次出境拍攝宣傳片解釋政策。
特區政府擬繼續以文字形式詮釋修例，解答市民疑惑。

區志光拍片 為修例解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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